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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名称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电控车间 X射线点料机项目 

评价类型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项目基本概况：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是由中方控股和管理的中外合资大型电梯企业，成立

于 1987 年 1 月。合资公司由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三菱电机大楼技术服务株式会社等四方组成，公司投资比为中方 60%，外方 40%。目前已有总

部厂区（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 811号）、自动扶梯工厂（上海市闵行区元阳路 128 号）、华宁路分部（上海

市闵行区华宁路 190号）三个厂区，现有员工 3000余人。 

建设单位在江川路 811 号厂区内的主要生产车间包括钣金车间、新/老金工车间、曳引机车间、设备

动力车间、电控车间和热处理车间等，其余配套建筑包括办公楼、食堂、综合仓库等。公司现有电梯整机

（升降梯）生产能力为每年 9万台。 

为满足生产工艺的需求，建设单位在其电控车间 SMT 产线东北侧区域新增设置 1 台 X 射线点料机(以

下简称“X射线装置”)，X 射线装置可用于清点货物数量。 

以上 X射线装置的使用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规定，“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医疗机构可能产

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其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经卫生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

投入使用；其他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应当由建设单位负责依法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

产和使用。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组织的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国家对从事放

射性、高毒、高危粉尘等作业实行特殊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建设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或者试运

行期间，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编制评价报告”。2024年 7月，上海三菱电梯有限

公司委托上海赛源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本建设项目进行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地理位置：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 811号电控车间。东侧为华宁南路，隔华宁南路为上海科亚电站备件有限公司；

南侧为上海江华仓储有限公司；西侧为上海数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侧为江川路，隔江川路为碧江

家具。 

本项目所在地不位于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地，亦不位于生态

敏感与脆弱区，周边无学校、托幼机构、医院、涉外领使馆、人口密集居住区等社会关注敏感区。 

评价项目组长 张靖 技术负责人 吴金贵 

过程控制负责人 陈荣 报告编制人 张靖 

审核人 张澄 项目组成员 张靖、屠雯佳 

评价结论 

本项目配备的 1台 X射线检测系统属于Ⅲ类射线装置，依据《职业病危害因

素分类目录》(国卫疾控发[2015]92号)，该建设项目涉及职业病危害因素属放射

性因素。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分类，结合公司 X射线

检测系统使用情况综合判断，本项目电控车间 X射线点料机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

一般类的建设项目。 

（1）本项目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 811号电控车间。工作时不允许无关

人员逗留。设备周围无密集人群长时间逗留，其选址是适宜的。 

（2）本项目新增的放射设备均为自屏蔽设备，设备屏蔽设计能够满足要求。

因此，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对职业放射工作人员的工作是安全的。 

（3）公司为 X射线检测系统设置专用使用区域，在距离 X射线检测系统约

1m 区域处设置警戒线，周围未设置其他操作岗位;根据 X射线检测系统的结构特



 

 

 

点，将该点料机外壳为控制区;X射线检测系统四周 1m处警戒线以内区域在 X射

线检测系统开机运行状态时为监督区，监督区仅允许放射工作人员进入，严禁无

关人员进入该区域。本项目工作场所分区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

标准》(GB18871-2002)的规定。 

（4）公司建立辐射安全管理小组，建立安全操作规程和较齐全的放射防护

规章制度及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5）公司检测人员均为职业放射工作人员，均经过上岗前健康体检，均经

过上岗前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并在工作中配带外照射个人辐射剂量

计，符合放射防护相关规定。 

（6）本项目经本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效果评价，基本达到了本报告的评价

目标，并基本符合国家有关放射卫生法规标准的要求，建设条件具备，可申请正

式投入建设。 

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该项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 一般）”，

原则同意《评价报告》的相关内容，并按专家意见修改后，形成正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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